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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教育水平决定国家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衡量的标准依赖于教学评价这一连接教学目标、

过程与成果的枢纽。当下法学教育评价僵化的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依据,映射教学评价制度的不规范,

是法学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痛点。建立科学系统的教学评价体系,要坚持“一核”,强调课程思政评价的引

领地位；兼顾“两面”,“理论”与“实务”教学评价并举；贯穿“三阶段”,在课前、课中、课后设置

教学评价环节；推动“四化”,形成多层次、全方面的评价机制；运用“五评价”,发挥不同类型评价的

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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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legal education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of national legal talents, and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 relies on teaching evaluation, which is the hub that connects teaching goals, processes and 

results. The current leg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s rigidly based on student performance, reflecting the irregularity 

of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a pain point in the legal education reform proces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we must adhere to the "one core" and emphasize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of courses; take into account "both s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run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and set up teaching evaluation link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promote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to form a multi-level and all-round evaluation 

mechanism; use the "five evaluations" to play the unique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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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治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起到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

聚焦法治中国建设,要求国家培养高质量法学人才。当下法学教

育评价僵化的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依据,映射教学评价制度的

不规范,是法学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痛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克服唯分数

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因此,建立科学系统的教学评

价体系,已经成为回应教学改革要求的必然路径。 

1 坚持“一核”,强调课程思政评价的引领地位 

“才以德为魂,德以才为基”,法学教育不能仅注重法学知

识的灌输与专业技能的训练,还应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首

位,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学人才。结合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计划2.0的意见》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充

分将德育融入法学教学内容之中,发挥教学的价值引领和道德

教育功能,应以建设优质的法学思政课程为目标,以建立完备的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为保障。 

虽然课程思政的教学价值在各高校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

教师对法学课程思政评价的研究与运用明显不足,机制建设相

对滞后。其一,未能树立先进的评价机制理念。部分高校更侧重

独立的思政课程建设,在法学层面引入思政内容不充分,持续性

推动法学教学改进和人才成长的动力不足。法学课程建设中缺

乏对达成思政目标的系统性思考,课程思政评价也未能丰富专

业课程内涵。其二,法学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不健全。未能精准提

炼法学课程中的独有思政特点,无法将其量化为特殊的评价指

标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1]在评价主体上,仅凭法学专业师生

参与建立评价体系力量不足,[2]缺乏专业的党政人员、实务专家

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上,法学教师投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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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建设研究在评奖评优与晋升职称方面的优势不明显,无

法像思政课程教师一样有优先待遇。评价所需的技术、经费、专

业团队等资源保障也普遍不足,难以保障评价工作持续化、专业

化、常态化改进。 

对此,在法学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应将制度落实到位,通

过开展培训,让各高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充分学习制度规定,提高

对法学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识,鼓励教师集中精力研究好思政

融入法学课程模式。[3]在教学评价中引入思政评价,必须明确思

政评价的“三大机制”。其一,评价指标机制。以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以及教师素养五个方面为一级指

标,占比分别为15%、25%、20%、25%、15%,下设二级指标与三

级指标。教学目标的二级指标聚焦思政目标与专业融合度、思

政元素挖掘深度等。其二,评价参与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协同

育人作用,加强法学教师和思政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纂

方面的沟通,邀请党政干部、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等共同完善

评价机制。其三,评价运行机制。以学校各级党委为评价运行

保障,以学校教务部门、法学专业负责人、一线授课教师为评

价主体,构建评价运行纵向共同体,落实各方责任以保障评价

机制运行。 

2 兼顾“两面”,“理论”与“实务”教学评价并举 

法学教学环节主要由理论教学与实务教学两部分组成,在

传统法学教学模式中,法学教育以“学院派”为主流,即以给学

生灌输诸如法律法规、法学原理、法学学说等理论性内容为主

要模式,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完成学术论文即可,不存在专业实践

的考核。然而,重理论轻实践的常态化培养模式,导致学生在法

律实践中经验匮乏。[4]当下许多院校已经构建起以教学评价主

体、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方式为核心要素的教学评价体系,但在实

务教学课程中没有建立规范、完整的教学评价机制。从宏观视

角审视现有教学评价体系,理论教学评价与实务教学评价之间

难以实现有效融合,整体评价机制处于失衡状态。[5]就评价主体

而言,虽然有部分法学教师担任兼职律师,但是,多数法学授课

教师专业实践经验不足,甚至有的教师从未有过司法实践。因此,

教师在评价学生实践能力时,更侧重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无法侧重考察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学生作为参与

实践教学活动的主体,在自评和互评时,由于缺乏实践技能经验,

无法进行专业的点评,容易被情感所左右,做出不够客观的评

价。就评价指标而言,没有形成实务课程教学评价标准,或者即

便有评价标准,也存在评价标准模糊的问题。 

在教学评价上,应使理论教学评价和实务教学评价有效兼

容、协调统一,在理论教学评价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大力推动实

务教学评价的变革。一方面,要明确实务教学评价的主体。学校

教学管理部门针对实务教学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实务课程授课教师与实践环节指导教师以自身丰富的专业

经验角度对学生参与实践互动环节进行过程性评价；参与实务

课程的学生以课堂感受和实践效果反馈实务教学评价。另一方

面,要建立实务教学指标体系。[6]包括确定实务教学评价标准、

收集并分析实务教学评价信息、形成实务教学评价结论以及反

馈实务教学评价结果。具体而言,通过收集实践教学相关管理文

件(如教学计划、实践教学大纲等)和实践教学档案(包括学生实

践记录、成绩记录等)以及现场听课记录,根据教育评价指标和

标准,运用教育学、统计学等方法,形成全面、综合的评价结论,

并将结论反馈给教师,使其了解实践教学效果,进而不断改进教

学内容和方式,提高实务教学水平。 

3 贯穿“三阶段”,在课前、课中、课后设置教学评

价环节 

法学教学评价应贯穿课前、课中以及课后三阶段,分别占权

重比例为20%、40%、40%。教师可以通过知识测评、教学平台、

网络评价等形式,收集并分析教学过程中的各项数据。 

3.1课前教学评价阶段 

课前教学评价要求教师对所授学生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有初

步估测,根据测得的结果,制定相应的教学路径。[7]开课前一周,

教师通过前置测试习题或者法律知识检测系统,检验学生的知

识储备和价值倾向,发现学生的能力短板。设置章节预测试题,

识别学生对法律概念的辨析程度；设置文书模板填空,评价学生

对起诉状要素掌握程度；通过在线学习轨迹分析,了解学生的学

习偏好。 

3.2课中教学评价阶段 

在授课中,教师应关注学生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学习思维方

式、知识积累情况以及态度情感表现等方面,通过和学生的互动

问答,判断学生对知识点的领悟程度；通过分组讨论,观察学生

的课堂参与程度,以小组讨论后的成果展示,作为衡量学生学习

效果的方式之一；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模拟法庭,检测学生在法律

实务工作中的法条引用准确率和适用精确率,查找逻辑漏洞数

量,确定程序的规范程度。同时,教师应运用多样化的评价工具,

如小组评价活动量化表、课堂表现评分表,并对学生的表现给予

及时的反馈。 

3.3课后教学评价阶段 

教师在课后可以采用作业评价、考试分析、反思反馈与实

践跟踪四种路径加强教学评价,其中作业评价可以采用案例分

析报告、法律文书撰写以及创新点挖掘,深化检视学生能力。考

试分析即可以设计理论、案例等综合考试并统计学生成绩,通过

学生成绩动态模型数值[学生成绩动态值=(本次得分-基准分)*

难度系数]构建进步轨迹,诊断教学问题。反思反馈即通过收集

学生课堂学习心得与学生建议课堂改进内容,了解学生课堂需

求,挖掘教学痛点,优化课程设计与改进教学内容。[8]实践跟踪

即教师可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级别的法律文书写作比赛、模拟法

庭竞赛等,或联合律所、法院、仲裁委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根据学生实践中发现的能力不足方面,为课堂教学实务内容改

革提供有力依据。 

4 推动“四化”,形成多层次、全方面的评价机制 

“四化”即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过程全程化、评价结果

多维化、评价依据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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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体多元化是为应对传统评价主体评价失灵的情况,

如学生评教的方式囿于师生关系和课程内容接受难度,要求严

格的教师获评分往往较低；同行听课评价会因人情因素影响评

价的客观性。因此有必要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协同模型,[9]在分类

上,评价主体应当分为内部主体、外部主体和智能主体。内部主

体评价即通过学生自评、教师互评和督导诊断方式,广泛攫取课

堂参与者们的感受。外部主体评价即邀请律所合伙人、法官/

检察官、企业法务等在专业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人参与评价,

检验实务教学的指导实践性。智能主体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如

AI学伴、大数据统计等参与评价分析。 

评价过程全程化要求注重教学过程的动态评价,从学生参

与课程前到学生在课后应用课程知识,都应时刻了解学生学习

状态,并建立及时的教学评价反馈和改进机制。这种全程化评价

既要求教师注重动态监测,也需要高校强化教学评价管理,应当

落实教务部门的教学评价责任或者建立专门的教学评价机构,

制定科学的教学评价流程和制度,保障教学评价工作的规范化

进行,确保教学评价结果的客观和公正。 

评价结果多维化应以学生能力培养情况为核心,多维度考

虑教学效果,[10]可以从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和发展素养三个维

度开展评价。专业能力考察法律解释能力、程序操作能力和证

据运用能力,着重强调法条精准引用率,法律方案的可行性。职

业素养考察伦理决策能力、客户管理能力和压力应对能力,要求

保证利益冲突的最小化。发展素养考察规则创造能力、跨界整

合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在对法律规定熟练运用的基础上,将法

律实践经验用于建言献策。 

评价依据数据化即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反馈优化教育评

价机制。可以利用教学评价软件、AI课堂录音录像、实操实训

系统、在线教学平台等多媒体信息化平台,收集学生在线学习时

间、课堂发言次数、作业完成度、考试成绩等,并通过NLP语义

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聚类分析等方式分析结果。教师根据

反馈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5 运用“五评价”,发挥不同类型评价的独特作用 

“五评价”即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个

体差异评价和增值性评价。其中,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

总结性评价相衔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诊断性评价能帮助教

师精准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学习习惯等,也能引

导学生自主预习,初步了解课程内容,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打下坚实基础。[11]教师在备课时,能根据诊断性评价结果,制

定符合学生个性化的特色教学方案,确保课程教学满足学生

需求,易于学生接受。形成性评价则通过课堂提问、随堂测验、

现场讨论、案例分析等,动态监测学生的学习过程,是针对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的互动状况进行的评价,关注学生在

课堂上能否理解教师教授的知识,可以帮助教师实时发现学

生学习问题,从而调整教学内容或方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

习支持。总结性评价既是通过终结性考核的方式(如期末考

试、实践测试),检验学生对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熟练程度,又是

系统性总结和回顾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总结性评价结果能直

观向学生反馈学习成果的不足之处,也为教师提供提升学生成

绩的教学思路。 

与前三种普适性评价不同,个体差异评价和增值性评价个

性化更强。个体差异评价关注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强调因材施

教。通过分析每个学生学习的个性特点和学习需求,提供量身定

做的学习计划。个体差异评价要求教师教学能满足每个学生的

学习需要,但是,仅凭在课堂上的教学是很难满足的,每个学生

理解能力、接受方式都不尽相同。对于部分弱势学生,教师应通

过课前和课后重点辅导的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增值性评价观测

学校、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幅度,[12]其公式是：增

值=输出—输入。开展增值性评价前,需要先划分考察模块,如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某个知识点的掌控能力、团

队合作意识等,然后在教学前后分别对这几个模块测评赋分,最

终形成课程教学前后的学习增值评估图,能准确地评估教师教

学的实际效果。 

6 结语 

科学法学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为破除“唯分数论”、

规范教学评价制度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更从根本上优化了法

学人才培养的质量闭环,为高校培养德法兼修、兼具理论素养与

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了支撑。以该体系为抓手,持续

推动法学教育评价的规范化、科学化、精准化,才能让法学教育

更好地对接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输送更

多优质法治人才,筑牢法治建设的人才根基。法学教育评价体系

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需紧跟法治实践发展与教育改革步伐,在

动态中迭代优化。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化校地协同,强化实务主

体参与评价的深度与广度,不断优化评价指标与权重,让评价体

系始终适配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持续为法学教育改

革与法治中国建设注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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